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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模式，选取了几种有代表性的

模式进行公平性分析。在覆盖对象、筹资方式、缴费及给付、基金管理等方面，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都存在一定问题，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另外，通

过对各种模式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将失地农民纳入城保，从公平角度来看，优于

其他几种模式。因此，在建立统一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中，应该借鉴实践经

验，注重社会公平，以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models of land - lost farmers’old - age 

security formed in practice in China , so this paper chooses several 

typical models to analyze the equity of these pattern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coverage , funding , payment and fund 

management , which hinders achieving the goal of equity. In addition , 

after model comparison ,“urban social insurance”model is superior to 

others through the equity view. Therefore ,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hole 

old - age security system , establishing unified old - age security 

systemof land - lost farmers should learn from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 

and focus on the soci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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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模式在实践中各具特色，这些保障模式都是特定政

策环境和各地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各模式之间进行了相互借鉴和补充。

本文从公平的角度对这些实践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应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

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我国现有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 

我国各地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在实践中的探索和发展，形成了有一定

代表性的北京“城保”、上海“镇保”、重庆“商保”、青岛“农保”、南京“基本

生活保障”、杭州“双低”、广州“完全积累账户”等各具特点的模式(见表 1)，

各种模式在保障对象、资金来源、缴费标准、领取条件、领取标准、保险接续、

政府补贴、基金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总体来看：各地失地农民养老保

险的实践模式都贯穿了“以土地换保障”的原则，养老保障基金从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以及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列支，将失地农民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

中，从而建立了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但具体分类标准不一。从与其他

养老保险体系接续方面来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城保模式、农保模

式、独立模式三类；从责任主体方面来看，可以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类；

从缴费参照体系来看，可以分为参照农保缴费、城保缴费、低保缴费、镇保缴费

等几类；从账户类型来看，可以分为“统账”结合、个人账户两类。 



 

 

 

二、“以土地换保障”原则——养老保障资金筹集中的公平性分析 

“以土地换保障”原则可以有效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克服失

地农民的“短视”效应，满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但是，问题的焦点在于

“换”是否遵从等价交换的原则，即是否符合交换公平的原则。“以土地换保障”

模式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养老保障作为公共物品，本不需要以交换的方式获得，

政府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的强势地位，也使得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因此“以土地

换保障”缺乏公平性，也不合理。
[1]
 

我国《土地管理法》对征地补偿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补偿内容主要包括土

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四部分，按征地时前三

年耕地的平均年产值计算。土地补偿费为平均年产值的 6～10 倍，安置补助费为

4～6 倍，不超过 15 倍，两者之和不超过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如果按照这样的

标准来实行“土地换保障”，根本不符合交换公平原则和补偿原则，按征地时前

三年耕地的平均年产值计算的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所获补偿只能维持 2～4



 

 

年的基本生活，补偿价格与征地时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土地价格相去甚远，存在明

显的“剪刀差”。农民分享土地使用变更后的增值收益也极低，土地低价征用后

再高价出让产生的增值收益分配极不合理，其中政府大约得 60%～70%，村级集

体组织得 25%～30%，农民只得 5%～10%。
[2]
而且，征地补偿规定中对公共利益概

念界定模糊，容易造成相关利益集团“寻租”行为，使农民拿不到该得的征地收

益。此外，征地者也未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持续性收益进行补偿，在农民失去土地

使用权、丧失持续性收益权的情况下，征地者应该把剩余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持

续性收益贴现后补偿给失地农民。 

各地在《土地管理法》基础上，依照实际情况规定了具体的土地安置补偿标

准，大都采用了区片综合地价的方法发放土地补偿费，北京、上海的补偿标准相

对较高，其他地区土地补偿费用每亩 2 万元左右，安置补偿费用每亩在 1 万～2

万元之间，两者相加每亩为 3万～4万元，对失地农民来说，一次性补缴养老保

障之后补偿费已所剩无几，因此，参加养老保障的积极性不高。以南京市为例，

南京市的缴费标准划分为 5 类，按照中等缴费水平，需要缴纳 4.46 万元的生活

保障金，但是征地补偿最高为 4.9 万元，在缴纳保险之后，仅剩余 4000 多元，

如果选择最高缴费 5.26 万元标准，还要自己另外支付 2000 多元的资金。在实践

中除了南京市和广州市对政府筹资部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他模式中，政府承

担部分比较模糊，实际上依然要个人承担大部分或者全部资金，政府在强制低价

征地之后，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对失地人员的损失进行充分补偿，对失

地农民有失公平。 

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确定、缴费及给付中的公平性分析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在对象确定、缴费及给付中都存在不公平问题。从保障对

象确定看，不同年龄、不同失地面积不仅造成保障水平差异而且将部分失地人员

排斥在保障范围之外。此外，从缴费及给付参照标准来看，参照缴费及给付基数

不同，也造成各地的保障标准不同。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确定的公平性分析 

目前，国家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对象未作明确界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实

践模式中，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对象的界定，主要设置了年龄、按有关文件的规

定被征地、失地面积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部分地区把学生和参加城保的人群排



 

 

除在被保障的对象之外。这些方面的限制条件各地存在较大差异，明显有失公平，

不利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参见表 1)。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凡是在失

地农民定义范围内的人，都应该被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中来，但是实际情况并非

如此。各地在年龄和失地面积方面各有规定，如：参保年龄最低限制有 16 岁、

18 岁，最高限制 50 岁、55 岁、60 岁不等。所属城市不同，相同年龄的失地农

民受到的待遇也差别很大，例如 50 岁的女性失地农民在上海有参加养老保障的

资格，但在杭州就不能被养老保障体系覆盖。另外，失地面积规定也各不相同，

以山东省为例：被纳入养老保障对象中的失地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条件从 0.1 亩到

0.4 亩不等。
[3]
同为失地农民，由于所属地不同，有的享受到养老保障权利，有

的却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明显违背了分配公平的原则。因此，国家应该对失

地农民的参保条件进行明确、统一的界定，改变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消除政策

方面不合理规定的约束，使失地农民公平地享有养老保障待遇的权利。 

(二)参照农保、低保与参照城保缴费及给付的公平性对比分析 

对我国部分地区失地农民职业构成情况抽样调查显示：被征地后，依然从事

农业生产经营的失地农民比例，江苏为 36.5%，宁夏为 13.61%，浙江为 17.54%，

广东为 23.3%，辽宁为 17.5%。
[3]32

大部分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或者外出打工，

或者从事二、三产业。这样，失地农民与城市务工人员相差无几，因此，按照公

平原则，应该把失地农民纳入城保体系中，而不是继续参照农保水平进行缴费。

按照农保、低保的标准缴费虽然缴费较低，有利于将失地农民吸纳到养老保障的

体系中来，但按照分配公平的原则，失地农民也只能享受低标准的给付。“三农

网”对 16 个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发现：除东部少数城市，大多数省份

的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收入下降，而支出相对上升，尤其是在城市务工的失地农

民，低水平的给付，根本不能保障其基本生活，最终依然会偏离社会公平的目标。 

以北京为代表的城保模式，以杭州为代表的“双低”模式，都采用了参照城

保且略低于城保的标准进行缴费，北京一次性补缴 15 年养老金的标准为

11105.64 元，缴费比例为 16.8%；如果按照 2009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新规

定补缴 15 年，最低标准为 14400 元，最高标准为 111300 元，相比之下，参照城

保进行缴费的标准比实际城保标准低，这样实际上降低了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

的“门槛”。同时，给付标准都高出低保线，杭州市超过低保线 120.46 元，有利



 

 

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而青岛市的补缴标准最低，

参照农保标准进行缴费 1899.73 元，而给付标准参照农村低保线 125 元也在所有

模式中最低，为城市低保线的 50%，远远不能满足失地农民养老的需求。 

(三)参照镇保与参照城保缴费及给付的公平性对比分析 

“镇保”模式的缴费标准取城保、农保模式的中间值，以克服城保模式缴费

较高、农保模式缴费过低的缺点，目前只有上海市实行这种模式。从表 2中可以

看出，不考虑补充养老保险缴费，镇保补缴标准相对较低，只有 6630.68 元，因

此镇保模式应该享受较低的给付标准。但是，镇保模式的给付标准较高，按照全

市职工人均月工资的 20%发放，为 866.76 元，违背了公平原则，也埋下了巨大

的财政缺口的隐患，需要地方财政大力补贴。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其资金缺口也会不断加大。因此，相对城保模式而言，镇保

模式并不适合在全国推广。 

 

(四)分档缴费及给付与参照城保缴费及给付的公平性对比分析 

南京“基本生活保障”模式和广州“个人账户”模式选择了分档缴费或分档

给付的方式，不同缴费能力者可选择不同档次进行缴费，多缴费多给付，符合权

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但是，南京和广州补缴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南京最低缴费

为 37600 元，最高缴费为 48600 元，广州个人最低缴费为 9000 元，最高缴费为

23400 元，基本都超过城保的实际缴费标准，而且，由于广州市采取完全积累账

户模式，缺乏互济性，给付标准也较低，表 2显示了按中等水平缴费，不考虑利

率贴现，失地农民到 60 岁时每月只能拿到 116.55 元。因此，失地农民参保意愿

较低。 

四、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管理中的公平性分析 

按照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管理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社会保险模式和商业保险

模式。社会保险模式中，按照设置账户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统账”结合模式和

完全积累个人账户模式。 



 

 

(一)社会保险模式与商业保险模式的公平性对比分析 

社会保险模式与商业保险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社会保险

模式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按照分配公平和补偿公平的原则，政府有责任为失

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障，保障其基本生活；商业保险模式中，大部分风险由保险公

司承担，政府只起着监督管理的作用。把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交给商业保险，使

政府补贴力度大大减少，实际上逃避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违背了公平原则。

因此，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应该选择社会保险模式，把失地农民纳入政府养老保

障体系中去。 

在重庆“商保”模式中，政府并没有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保险公司来做，实

际上处于“不商不保”的尴尬处境。以个人为例，按照现在利率计算，政府每年

补贴 1562 元，商业保险公司支付另外的 993.6 元，此外，政府部门还要每年支

付 5%的管理费 1100 元，其实政府已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而让商业保险公司从

中渔利。
[4]
“商保”模式并没有减轻政府的负担，反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

实践证明：重庆“商保”模式既不利于公平目标的实现，也不具有持续性。 

(二)统账结合模式和个人账户模式的公平性对比分析 

目前，只有广州市从 2008 年起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这种模式，

首先，要应对通货膨胀风险，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否则随着资金实际价值下降，

个人所获给付实际上低于当初的缴费，对个人不公。其次，要考虑和其他群体养

老保障体系接续的问题，尤其是与城保体系的接续，目前我国城保体系基本都采

取统账结合的模式，失地农民很难进入城保体系：个人账户的资金一部分进入统

筹账户，对失地农民不公；个人账户资金全部记入城保个人账户，对城市养老保

险体系的其他人员不公。而且，按中等水平缴费，给付水平低于城市低保 171.45

元，也不能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另外，社会保障建立在大数法则之上，除

了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也强调互助互济性，采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无法实现利益所得者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也无法对初次分配不公进行重新分配

和调整，因此，无法达到社会公平的要求。 

五、构建公平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养老

保障制度，改变各地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的状况，从政策层面上保障失地农民的



 

 

权利。因此，必须统一养老保障覆盖对象，明确“三个一点”筹资模式中个人、

集体和政府各自负担的比例，采取城保模式，将失地农民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中

来。具体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覆盖对象，统一养老保障参保条件。参保最低

年龄、领取养老保障年龄、失去土地面积等方面应统一口径，使失地农民都有参

加养老保障的资格。参保的最低年龄、领取养老保障的年龄应和城保条件相同，

使失地农民具备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失地面积计算方面，可以借鉴广州市的相

关规定，按失去土地占拥有土地面积的比例来界定失地农民，比规定具体失地面

积的弹性大，也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机制。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按照参考市场价格定价

和被征土地同地同价原则，综合论证和听证结果，由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统一

的征地补偿标准，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及时足额

支付到位。另外，“三个一点”筹资模式中，应该明确政府和集体的责任，确定

政府、集体资金投入比例或金额，形成真正的三方负担机制，分担失地农民的养

老风险，对失地农民进行充分补偿。比如：江苏省和广州市实行定额补贴，或按

照“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 30%，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直接进入

社会统筹账户以备调剂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 40%，从土地补

偿费中支出；个人负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缴，集体与个人所缴资金进入

个人账户”。
[5]
 

第三，采取“城保”模式或者与“城保”模式接近的方式，最终将失地农民

纳入到城保体系中去，同时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资金，预防老龄化、通货

膨胀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完善养老保障基金管理，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保证失

地农民养老保障机制的持续性，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

之忧。 

综上所述，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建设中，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从社会

公平的角度对这些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建立在分配公平、补偿公平、交

换公平原则之上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应该把失地农民纳入到城保体系中，

或者采取与城保标准接近并衔接的方式。同时，在覆盖对象、筹资来源、基金管

理等方面应尽快统一标准，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养



 

 

老保障体系，才能改变地区之间制度建设不平衡的现状，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

益，最终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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